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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正本

 

中華民國107年11月28日

台財產管字第10740009630號

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依「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綠美化案件處理原則」委託地方政府或適

當機構管理辦理綠美化案件，同意逕行簽訂委託管理契約辦理，免

逐案報核，請查照。

 

說明：

依國有財產法第13條規定辦理。

委託期間最長為6年。

本部98年9月23日台財產管字第09840024301號函自即日起停止適用

。

 
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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